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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道尔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自愿进行承诺的公告 

 

 

 

深圳市道尔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道尔智控”或

“公司”）近期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志刚、王戈辉（以下称“承

诺人”）对公司股票定向发行事项进行承诺的承诺函。具体情况公

告如下： 

一、承诺人基本情况 

承诺人王志刚、王戈辉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王志刚目前担任

公司董事长。 

二、承诺的背景 

2016年9月3日，深圳市道尔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道

尔智控”）2016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《深圳市道尔智

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方案》规定：本次股票发行以

2.00元/股的价格定向发行不超过340万股(含340万股)。《深圳市

道尔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》规定出现特定情形时，

激励对象须依法转让其所持有的相应未解禁的股份并按约定将转让

股份取得的最终收益返还给公司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 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法律责任。 



公司目前的股票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，在本次股权激励实施过

程中，如出现上述情形，激励对象存在与受让对象协商压低股票价

格从而使得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可能。如果公司的股票转让方式变

更为做市转让，在做市转让的情形下，公司股票具有市场价格，市

场价格公开、透明、公允。激励对象需要触发股权激励方案情形时，

届时将依据公司内部决策程序决议的各项要求，履行通过做市商转

让股份的方式来实现收益返还的义务。 

三、承诺的主要内容 

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志刚、王戈辉出具承诺，如在该次股权激励

实施过程中，激励对象出现《公司股权激励方案》中所规定“激励

对象须根据国家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依法转让其所持有

的相应未解禁的股份并按约定将转让股份取得的最终收益返还给公

司”情形时，若激励对象协议转让股份的价格低于2.00元/股，则

将由本人以现金的方式向公司补偿协议转让价格与2.00元/股之间

的差额部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道尔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1月 5日 

 

 

 


